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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　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
傳　真：04-23398949

聯絡人：莊美娟

電　話：04-37061256

受文者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4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原字第10500482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048232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0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研習營

西區初階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研習營西

區初階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案係本署重點業務，請各校遴薦1-2名具有領導特質，

潛能且擔任幹部的高一原住民學生參加；為免影響原住民

學生受教權益，請務必依規定辦理遴薦作業，並將推薦表

於105年5月13日（星期五）前逕送國立新化高中彙辦。

三、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研習營西區承辦學校、時間、地點、

聯絡人如下：

(一)承辦學校：國立新化高中（地址：台南市新化區忠孝路

2號）。

(二)辦理時間：105年7月10日至7月13日。

(三)辦理地點：救國團傳習齋工商研習中心（高雄市澄清湖

/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32-2號）

(四)聯絡人：新化高中訓育組長蔡侑達；電話：06-59820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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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分機3002，傳真：06-5987517，電子信箱：daa_daa0

37@hotmail.com請各校傳遞推薦表報名後請務必致電蔡

侑達組長確認。

正本：臺北市各高級中等學校、新北市各高級中等學校、桃園市各高級中等學校、新竹

縣各高級中等學校、新竹市各高級中等學校、苗栗縣各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

高級中等學校、南投縣各高級中等學校、彰化縣各高級中等學校、雲林縣各高級

中等學校、嘉義縣各高級中等學校、嘉義市各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南市各高級中等

學校、高雄市各高級中等學校、屏東縣各高級中等學校、澎湖縣各高級中等學校

、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國立新化高級中學、本署原民特教組 2016-04-22
14:27:25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
